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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

沪园绿协 [2025] 07 号

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5 年上海市

园林绿化工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有关操作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5 年上海市社会化

职业技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24〕458 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<上海市 2025 年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工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沪

职鉴中心〔2025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有关具体落实的操作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职业技能评价项目及评价机构

2025 年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

项目为：

园林绿化工（5、4 、3级）

以上项目由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组织职业技能评价工作，

并由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颁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如遇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政策变化、职业技能评价目录调整等情

况，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评价项目也

将做相应调整。具体调整事宜届时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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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职业技能评价申报的相关事项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年满 16 周岁且符合园林绿化工申报条件的，可申请在本市行政

区域内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评价。

申请参加本职业技能评价应具备的最低学历要求按现行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中“普通受教育程度”执行，申报条件按《国家职业标

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 年版）》中“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”

相关要求执行。（详见附件 1、2）

（二）申报方式

申报方式包括团体申报和个人申报。

团体申报。本市社会培训机构学员、院校在校学生报名参加职

业技能评价的，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、院校进行资格初审后，通过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办理团体申报。

个人申报。个人申报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，可到可通过“上海

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”微信公众号-“网上办事”-“人才培养”页

面进行报名。通过初审后，携带相关资料至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

会（上海市徐汇区桂果路 669 号）现场办理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

为进一步规范考务计划的规范性及时效性，申报及认定时间具

体安排如下：

申报时间 评价时间

即日起- 5月 15 日 6 月

7 月 16 日- 8 月 15 日 9 月



3

申报时间 评价时间

8 月 16 日- 9 月 15 日 10 月

9 月 16 日- 10 月 15 日 11 月

注：1.申报及评价时间根据国家及本市技能人才评价相关要求

动态调整。

2.各等级满 25 人可开考，人数不足顺延至下一场次。

（四）申报缴费

参评人员须在经资格审核通过后缴纳认定费。缴费完成时间以

费用交至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指定的银行账户收到为准，考生

缴费成功后缺考不退费。具体费用标准：

等级
认定费用（元/人次）

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总计

五级 100 450 550

四级 100 650 750

三级 100 1000 1100

备注：补考按科目收费。

（五）打印准考证

准考证下载由考生于考试前 5 个工作日通过“上海市园林绿化

行业协会”微信公众号“网上办事”-“人才培养”页面进行下载。

考生须凭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参加各科目的考核。

三、关于成绩及证书信息查询的相关事项

考生完成所有科目评价后，一般 20个工作日内可登录本人“随

申办”客户端或小程序账号，通过路径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-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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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就业-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或直接搜索“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功能

查询成绩及证书信息。（涉及阅卷及工件检测的项目，一般可在完

成所有科目评价后的 30个工作日内进行查询。）证书信息也可通过

“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（www.osta.org.cn）查询。

四、关于补考申报的相关事项

（一）参评人员参加职业技能评价如部分科目成绩不合格，可

按规定申请补考。五级、四级、三级成绩有效期均为两年，二级、

一级补考有效期为三年，成绩有效期内可申请一次补考，超过成绩

有效期须重新申报所有科目认定。

（二）如参评人员在成绩有效期内重新进行了同职业（工种）

同等级的新职业技能等级申报，则视为放弃补考机会，之前的合格

科目成绩不再保留。

（三）补考有效期内考核模式如发生变化，应按公布的补考方

案进行申报。

（四）参加本市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不合格者，不能进行补考。

五、关于证书领取的相关事项

团体领取。凡通过本市社会培训机构或职业院校团体报名参加

考试的考生，证书由相应机构或院校统一领取。

个人领取。凡个人申报的考生，证书由本人凭身份证原件至业

务受理点领取。

六、关于业务受理的相关事项

（一）业务受理地址

上海市徐汇区桂果路 66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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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业务受理时间

工作日上午 9:30-11:00

下午 13:30-16:30

（三）业务咨询电话

021-63119991

（四）业务监督电话

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监督电话：021-63119993*28（工作日

上午 9:30-11:00，下午 13:30-16:30）

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督电话：400-820-9278（工作日上

午 9：30-11：00，下午 13：30-16：30）

（五）业务查询网址：

1.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查询网址 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

2.考核指导手册查询网址：https://www.slagta.com/

进入“首页”——“人才培养”——“职业技能等级认定”目

录下查询

七、有关情况说明

1.参评人员应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，严格遵守

考场纪律及相关规定，一经查实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，将按规定进

行认定、处理，具体参照附件 3《职业技能评价参评人员须知》。

2.社评组织及评价职业（工种）等相关内容将根据本市备案及

运行情况实行动态调整，如有调整另行通知。

3.若遇国定假期调整或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，认定日期、时间

等有关安排由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进行调整并通知。

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
https://www.slagt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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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国家职业技能标准-园林绿化工-2022 年版

附件 2：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 年版）申报条件

附件 3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参评人员须知

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

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办公室 2024年4月28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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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国家职业技能标准-园林绿化工-2022年版

34-上海市园林绿化
行业协会-园林绿化工-国家职业技能标准-2022年版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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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申请参加园林绿化工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

1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
（1）年满16 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①或相关职业②工作。

（2）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2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 等

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。

（3）取得本专业
③
或相关专业

④
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

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(含在读应届毕业生)。

3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

等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。

(3)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)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①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工种 ：园林养护工、花卉园艺工、绿化造园工、园林植保工、
园林修 剪工 ，下同。
②相关职业:草坪园艺师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、农作物植保员、园林绿化工程技
术人员、园林植物保护工程技术人员、森林培育工程技术人员、风景园林工程技术人员、
城乡规 划工程技术人员 ，下同。

③本专业：园林绿化、园林技术、林业生产技术、园林工程技术、风景园林设计、花卉生

产与花 艺、林业技术、草业技术、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、园林、风景园林、城乡规划、

林学、草学、智 慧林业技术、 园林工程、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、园林景观工程、 园林景

观施工与维护 ，下同。

④相关专业：环境艺术设计、园艺技术、休闲农业、生态农业技术、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、

植物保护、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、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、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、森林保护、

经济林培育与利用、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、经济林、植物科学与技术、森林消防、

现代灌溉技术、生态环境工 程技术、建设工程管理、林业信息技术应用、工程测量技术 ，

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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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

业 证书(含在读应届毕业生)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

能 等级)证书 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 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

学校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(含在读应届毕业生)。

（6）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 、专科及以上普通

高等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(含在读应届毕业生)。

4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

能 等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 资格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

得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

书后，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 资格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4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

能 等级)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

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(职业技

能等级)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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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

等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 ，累计从事本

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

/技师职 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

业工作满 1 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 资格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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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参评人员须知

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，维护技能人

才评价的公平、公正，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技能人才

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情

况，现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须了解申报要求，并承

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由参评人

员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，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。一经查实存

在不符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

试成绩，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，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

理。

二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。

1、携带禁携物品（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、资料、电子产

品、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等）进入座位（或考位）或未将

禁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

2、未在规定的座位（或考位）参加评价，或未经工作人员允许

擅自离开座位（或考位）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

3、在考场（或考区）禁止的范围内，喧哗、吸烟或实施其他影

响考场秩序的行为，经提醒拒不改正的；

4、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。

三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，且

当年不得参加评价。

1、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、存储、传输或通讯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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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的电子设备（如相机、手机、耳机、U 盘、手提电脑、智能手表、

智能手环等）或其他电子用品的；

2、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评价内容相关资料等的；

3、故意损毁试卷、工件或考试材料的；

4、擅自将试题、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的；

5、存在其他作弊但对其他应试人员未造成严重干扰的行为。

四、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。情

节轻微的，2 年内不得参加评价；情节严重的，5 年内不得参加评价，

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移送有关部门。

1、通过虚假承诺、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非正当手段取得参加

评价资格的；

2、评价前以非正当手段获得试题或答案或进行传播的；

3、抢夺、窃取他人试卷或胁迫他人配合作弊、偷换工量器具或

工件等的；

4、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评价或替他人参加评价的；

5、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；

6、故意损毁评价设备（含视频监控系统）、材料，造成设备事

故、人身伤害或设备主要零部件损坏的；

7、其他影响恶劣或严重扰乱评价管理秩序的行为。

评价活动结束后，发现参评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并经确认的，依

照以上规定处理，对其中已颁发证书的，由评价机构或评价机构监

管部门宣布评价成绩无效，并对已发放证书、已上网证书数据及时

作出相应处理。

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

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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